附件2：
 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5年普通高等学校美术类专业统一考试大纲
 
一、2015年自治区在全区范围内对报考美术类专业（特指报考绘画、造型设计及对美术技能有专业考核要求的美术类专业）的考生组织统考，统考时间为2014年12月20日。
二、所有报考美术类专业的考生必须参加自治区统考，参加自治区统考并获得合格证书的考生方可参加美术类专业校考。凡自治区统考涉及到的美术类专业，民办高校、独立学院的美术类本科专业及所有高校的美术类高职（专科）专业招生均应直接使用自治区统考成绩，学校不再组织校考；其它美术类本科专业可直接使用自治区统考成绩，也可在自治区统考合格考生范围内组织校考。自治区统考未涉及到的专业，由学校组织校考，校考应于2015年春节后举行，3月底前完成。具体校考时间、地点及相关要求由学校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,考生须按学校公布的时间、地点和相关要求报名参加考试。
三、统考科目和统考时间
1、统考科目为：
素描：4开画纸，头像写生，考试时间为180分钟，分值100分。
速写：8开画纸，全身像写生，考试时间为30分钟，分值100分。
色彩：4开画纸，静物写生，考试时间为180分钟，分值100分。
2、统考时间（北京时间）：
考试于2014年12月20日在三个考点同时进行，具体时间为：
上午　10：00 — 13：00 素描
13：30 — 14：00 速写
下午　15：30 — 18：30 色彩
四、自治区招生办公室根据美术类专业考试三门成绩，分别确定自治区美术类专业统考本科专业合格线和高职（专科）专业合格线。本科专业合格线的最低合格要求为：3门科目总成绩不低于180分，且其中2门科目各不低于60分；高职（专科）专业的合格线根据考生专业考试情况确定。
自治区招生办公室于2014年12月30日前公示美术类专业统考本科专业和高职（专科）专业合格考生名单，并向本科专业合格考生发放《自治区2015年普通高校美术类专业统一考试本科专业合格证》，向高职（专科）专业合格考生发放《自治区2015年普通高校美术类专业统一考试高职（专科）专业合格证》。
五、自治区招生办公室于2014年12月30日前完成自治区美术类专业统考合格考生的信息汇总整理，并向招生院校提供包括自治区美术类统考合格考生名单、成绩等内容的网上查询服务。网址为：新疆招生网：http:// www.xjzk.gov.cn。

